
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
东发改〔2026〕20号

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《关于奋力实现
一季度经济“开门红”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、园区管委会）、市府直属各有关单

位：

《关于奋力实现一季度经济“开门红”的若干措施》业经市

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

2026年 1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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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奋力实现一季度经济“开门红”的
若干措施

为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落实省、市关于经济工

作的决策部署，围绕建设“智创优品、和美宜居”现代化新东莞

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，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，稳定发展预期，扩

大投资，全面激发消费活力，推动全市经济发展提质增效，特制

定以下措施。

一、支持企业稳产增产。对倍增企业一季度规模与效益发展

情况开展综合评价，分档给予企业最高 50万元的奖励。鼓励和

引导企业春节假期后早复工、早达产，用好企业服务专员机制及

重点企业联络群，及时响应企业复工需求，争取元宵节前规上工

业企业复工率达 90%以上。实施生产要素保供监测预警，确保满

足企业水、电、煤、油、气、通信、运输等生产所需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发展改革局、市交通

运输局、市水务局、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、东莞供电局）

二、千方百计扩投资。抢抓工程项目施工黄金期，鼓励省、

市重点项目春节期间不停工、少停工、早复工，力争一季度新开

工重大项目超 74 个，完成重大项目投资 300亿元以上。强化基

础设施项目示范带动，确保常虎和莞深高速改扩建、石大路南延

接深圳龙大高速段、沙田港区四期等重点项目超计划完成投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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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争一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10%以上。推出一批具备收益能力

的准公益性项目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项目投资建设运营。开展“新

春大招商”行动，围绕“8+8+4”现代产业体系赴重点区域精准

招商，力争一季度完成新签约协议投资 400亿元以上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发展改革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

自然资源局、市投资促进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轨道交通局、市

水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）

三、全面保障用工需求。保障企业稳定用工，联动上级用工

政策，对在 2026 年 2月 17日至 3月 18 日期间招用初次在东莞

就业的非东莞籍员工，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法连续参加养老保险、

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满 6 个月以上的企业给予一次性新增就业

补贴，每家企业最高补贴 30万元。通过“粤就业”“就莞用”等

公共求职招聘服务平台举办超 150场网络招聘会，开展跨省劳务

协作招聘会，高频举办“春风行动”现场招聘会，保障企业“人

力供给”。开展“点对点”返岗专车/专列服务，组织专列集中护

送务工人员返莞，保障员工快速返岗、企业快速达产。开展治理

欠薪冬季行动，全面纠治欠薪行为，落实保障工资支付制度，依

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报酬权益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）

四、多措并举拓市场。加大 2026 年“粤贸全球”展会目录

及政策的宣传力度，一季度发动企业参加不少于 30场境外展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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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快出海服务中心和海外综合服务站建设，谋划布局阿联酋、埃

及等 2个海外展销中心。支持搭建对接平台，对一季度在东莞市

内举办产销对接会（组织 150家企业及以上）的东莞市行业商协

会，在场地租金、场地布置费用方面按实际发生额的 80%进行补

贴，每次最高 18 万元。支持保税物流企业开拓市场，对一季度

符合条件的重点保税物流企业给予适当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

务局、市贸促会、东莞港务集团）

五、激发需求促消费。统筹安排 1.5亿元，深入开展“广东

优品购”“乐购东莞潮起来！”系列活动。其中，安排 8000 万元

发放汽车购新补贴，最高补贴 5000 元/辆；安排 5000 万元用于

开展家电、电子产品购新、地市优品补贴活动，家电最高补贴

1000 元/台，其余最高补贴 500 元/台；安排 1000 万元用于发放

“春节消费红包”，主要用于商场、超市、工厂店等消费场景；

安排 800万元，聚焦团年宴、春茗宴及春节、元宵节庆，发放“食

在东莞”餐饮消费券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）

六、丰富文商旅体供给。开展“新年•进莞来”城市文旅音

乐季主题活动，举办元旦至春节期间“潮流东莞•火柴盒”音乐

嘉年华、玉兰大剧院跨年音乐会，吸引外地游客来莞过年。安排

醒狮表演、非遗体验、春联进万家等文化活动走进企业、社区。

2026年 2月 15日至 3月 4日期间，国有 A级旅游景区（因保护

文物和古建筑需限流的景区除外）免收门票。引导公共体育场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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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费或以优惠价格开放。结合节日市民游客出行需求，优化公交

线路安排，便捷串联商圈景区和轨道站点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文广

旅体局、市交通运输局）

七、关爱留莞员工。统筹安排 800万元，开展一线职工送温

暖活动，各级工会对春节期间连续生产经营的龙头企业、重点项

目、保供单位的留守职工送上“暖心大礼包”，支持企业落实职

工节日福利。统筹安排 100万元资金，支持联合电信、移动、联

通运营商加快发展千兆宽带用户，对一季度新增的千兆及以上宽

带用户给予适当补贴。鼓励电信、移动、联通运营商提供流量优

惠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总工会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局、有关行业主管部门）

八、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。统筹安排 1亿元，继续实施购房

补贴政策，对于一季度在我市购买新建商品住房（“三限房”及

人才房、回迁房等非市场化商品房除外）、完成合同网签及备案，

并在 2026年 6月 30日前足额缴纳契税的购房人，给予购房合同

总价 2%、最高不超过 3万元的补贴。持续推动房地产开发企业

开展“进企业、进机关、进院校、进社区”团购活动，组织优质

房企赴香港等重点城市开展推介。面向建筑业企业组织不少于 2

场政府投资项目对接会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财

政局）

九、保持政务服务不打烊。春节期间，市镇两级政务服务大



─6─

厅保留必要窗口，实现政务服务（12345热线）24小时在线、8

小时咨询、1小时响应、零距离服务。重点关注粮油肉蛋奶果蔬

等价格走势变化，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

机制，及时发放特殊困难群体节日性价格补贴。加强重点行业领

域安全监管，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政务服务

数据管理局、市发展改革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民政局、市退役

军人事务局、市残联、市应急管理局、有关行业主管部门）

本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6年 3月 31日。

具体政策措施明确执行期限的，从其规定；国家、省有相关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。各责任单位要在 2026年 2月中旬前发布申报指

引，尽量采取精准推送、网上办理、免申即享等便利化措施，推

动各项政策措施高效送达和兑现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6年 1月 27日印发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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